
黄石市结核病防治院文件
黄结发〔2017〕31 号

关于印发《市结防院财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院属各科室：

现将《市结防院财务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2017 年 11 月 9 日

黄石市结核病防治院印发 2017年 11月 9日



市结防院财务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医院财务管理，规范医院财务行为，完

善“事前有标准、事中有控制、事后有分析”的财务会计管

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医院财务制度》、

《医院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结合医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本原则

（一）统一管理原则。医院所有收支统一纳入财务管理。

（二）“逐级”审批原则。按照财务管理权限实行逐级审

批，严格实行分管财务领导“一支笔”。

（三）预算约束原则。按照年度部门预算批复数，严格

执行财务收支管理。

（四）有效保障原则。按照“勤俭节约”的要求，积极

安排筹措资金，有效保障医院工作正常运行。

（五）强化监管原则。建立完善医院财务内部控制制度，

自觉接受各级部门的检查监督。

第二章 预算管理

第三条 医院全部收支纳入预算编报范围。

第四条 预算编报和审批程序

（一）“一上”阶段：各科室报送预算编制基础资料及

年度预算建议数，院财务科汇总各科室提供的相关资料。

（二）“一下”阶段：财务科下达“一下”预算控制数



后，结合医院发展规划和年度预算支出重点综合平衡后，形

成医院“一下”具体预算指标控制数方案，报分管财务领导

审核。

（三）“二上”阶段：各科室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编制项

目申报文本（需附文件依据），经科室负责人审签后报财务

科。财务科对各科室的“二上”预算数据、项目申报文本进

行审核、整合、汇总、编制医院“二上”的预算方案及文本，

经行政办公会审核后报送财政部门。

（四）“二下”阶段：财务科根据市财政批复数执行当

年度财务收支。

第五条 部门预算编制内容

（一）收入预算根据医院工作计划，参照近年收入情况，

并考虑预算年度可能出现的收入增减因素编制。

（二）支出预算包括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基

本支出人员经费的预算根据核定的人员及临聘人员工资实

际水平，按照国家和市出台的工资及津贴补贴等政策标准编

制，日常公用经费预算定额标准计算编制。项目支出预算依

据项目绩效目标或结合本年度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及事

业发展目标编制。

（三）依法依规完整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和政府购买服务

预算。

第六条 年度终了，由财务科编制医院决算报告，及时

上报相关部门审批，并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第七条 财务科负责向社会公开医院预决算及“三公”

经费信息。


